附件1：

[bookmark: _GoBack]中国矿业大学卓越采矿工程师教材建设办法
(试行)

根据《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中矿委[2013]34号）文件精神，为加强我校高水平特色建材的建设，经学校研究决定，启动中国矿业大学卓越采矿工程师教材建设工作（以下简称卓越计划教材），并制定本办法。
一、教材遴选范围
卓越采矿工程师教材主要面向或服务于我校煤炭主体专业及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遴选一批能反映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具有矿业工程特色的卓越计划教材。项目建设期一般为2年。
二、立项申报和审批
1. 卓越计划教材包括专业特色教材、双语教材、英文版教材等，教材应由校企联合组织编写，其中，来自企业的编委一般不少于50%，一名主编一次只能申报一部教材，一位教师参加编写的教材不能超过两部。
2. 项目立项由主编牵头，统筹设计，研究并填写卓越计划教材建设申请书，经所在系（所）审核、学院推荐后上报教务部。
3. 教务部组织校学术委员会专家对卓越计划教材建设方案进行评审，评审结果报主管校长批准后发文公布立项。
三、 资金管理
1. 学校筹集卓越计划教材经费，并设立专项账户，专款专用。
2. 卓越计划教材立项后，学校即划拨项目建设启动经费，用于开展教材建设的调研、差旅、组织专家论证研讨会以及必要的办公费用等支出。
3. 卓越计划教材的出版费用由学校承担。
4. 卓越教材出版后，出版社根据教材发行情况支付编写人员稿酬。
5. 学校根据卓越教材的编写质量、使用效果等情况给予编写人员一定的劳务补贴，对于优秀教材，另外给予奖励。
6. 在卓越教材建设过程中，学校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卓越计划教材的建设过程进行管理，开展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和项目评审总结工作，并根据检查情况划拨相关经费。
四、其他
1. 各学院、系（所）应在积极做好卓越计划教材建设规划的基础上，积极指导、支持、监督主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材建设任务。
2. 所有列入学校卓越计划教材立项建设的教材，教材出版时必须在适当位置标注“中国矿业大学卓越采矿工程师教材”字样。
3.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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